
《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
[bookmark: _GoBack]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31号）相关要求，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程序和标准，强化节能审查闭环管理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起草了《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pindex8]一、起草背景
节能审查验收是节能审查工作的重要环节。2016年和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两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均明确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入生产、使用前，应对其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验收。2025年7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第31号），进一步明确节能审查验收的时间、形式、成果和监管等要求，并要求“节能审查验收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制定”。为落实节能审查验收相关要求，强化节能审查闭环管理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研究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。
[bookmark: pindex10]二、工作过程
[bookmark: pindex11]（一）前期研究。分析研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《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节能审查验收工作相关要求，学习认真领会有关节能审查验收工作的文件精神，学习借鉴上海、山东、四川等省市有关节能审查验收工作的经验做法。
[bookmark: pindex12]（二）组织起草。2025年7月，根据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2025年第31号令）对节能审查验收工作具体要求，结合我省节能审查验收工作实际开展情况，梳理研究节能审查验收工作中需要明确的适用范围、验收主体、工作流程、规范要求、监管职责等内容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初稿。
（三）形成征求意见稿。2025年9月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并邀请南京市发展改革委、省节能监察中心、有关评审机构专家对《管理办法》初稿进行了研讨，并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
[bookmark: pindex14][bookmark: pindex13]三、总体考虑
一是落实国家相关要求。《管理办法》全面落实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时间、验收内容、成果形式、管理权限等提出的相关要求。
二是细化管理内容。在落实国家相关要求的基础上，结合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收工作指南》等文件，细化说明验收前需准备的基础材料，明确生产工艺、用能设备、能源计量器具、节能降碳措施等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，以及不通过验收的具体情形，指导开展节能审查验收工作。
三是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结合我省节能审查验收工作开展和调度情况，进一步要求省、市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加强对重点领域项目验收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强化验收工作落实，推动节能审查闭环管理。
[bookmark: pindex19]四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基本框架。作为对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的配套管理文件，《验收办法》共分15条，按照适用范围、基本要求、工作流程、监管职责的业务逻辑形成文章体系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
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四条，主要内容包括文件起草的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要求等。
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至第十条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验收主体、具体验收内容、一般工作流程、验收结论判定和验收成果形式等相关要求。
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一至第十三条，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监督管理、工作经费保障、违法违规处置等要求。
第四部分包括第十四至第十五条，主要内容包括《验收办法》的解释权主体和有效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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